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农 业 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东岗
路支行与王丙运等金融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华
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3 月 7
日 上 午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8
日 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
拍卖被执行人王丙运名下位
于 石 家 庄 市 桥 西 区 仓 新 街 6
号 2- 303 不 动 产【 证 号 ：
（2016）石 家 庄 市 不 动 产 权 第
0088888 号】不 动 产 。 详 见 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
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
上述拍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
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
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
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 或 不 提 出
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申 请 人 王 书 丰 因 丢 失 股
权 证 一 张 （ 股 权 证 号 ：
00950000000000057；截 至 2021
年 12 月 30 日，持有股份 6920
股；签发人为河北银行股份有
限 公 司 ；持 股 人 为 王 书 丰），
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。本院
决定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
九条规定，现予公告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60 日 内 ，利 害 关 系 人
应向本院申报权利。届时如
果无人申报权利，本院将依法
作出判决，宣告上述股权证无
效。在公示催告期间，转让该
股权证权利的行为无效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唐山市香香豆花大酒楼餐饮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常 福 成 诉
被告唐山市香香豆花大酒楼
餐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现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下
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21)冀 0203 民初 6253 号民事
判 决 书 ，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，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
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
杨泽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范 永 国 与

你及被告承德鸿泰恒盛货物
运输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824 民初 4770 号案
件 诉 状 副 本 、司 法 公 开 告 知
书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 、举 证 须 知 、开 庭 传 票 、廉
政监督卡、诉讼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
法律文件。自本公告刊登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答辩及举证期间为公告届满
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本 案 定 于 举
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0
分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，在
本院第六审判庭（512）公开开
庭审理本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审判。

滦平县人民法院

卢春波：
本 院 受 理 付 小 飞 诉 你 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31
民 初 304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天津市斯泰机电销售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唐 山 润 峰 建 筑
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及 举
证 通 知 书 、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开
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
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（遇法
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三审
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戴丙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玉 合 诉

被告孝感市楚燕建筑劳务有
限责任公司、戴丙祥、北京宏
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
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
理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1)冀 0203
民 初 619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
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，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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